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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沟镇河湖“四乱”问题台账集中清理整治
方 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和河湖长制

必须一以贯之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强化河湖长制

决策部署，深化河道、湖泊管理保护。为切实加强全镇河湖管

理保护，维护河湖健康生态，保障河湖功能永续利用。按照固

镇县河长办《关于印发<固镇县纵深推进河湖“清四乱”行动方

案>》的通知（固河长制〔2024〕4 号）的文件精神及要求，结

合我镇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预防为主，以妨碍河

道及湖泊行洪为重点，全面排查河湖管理范围内违法违规问题，



推进河湖“清四乱”工作向纵深发展。坚决清存量、遏增量，

持续排查整治河湖“四乱”问题，着力建设安全河湖、生命河

湖、幸福河湖，为全面提升我镇水安全保障能力提供有力支撑。

二、工作任务

持续排查整治河湖“四乱”问题。排查整治河湖管理范围

内的围垦河湖、填堵河道，占用河道开发工业园区、房地产，

种植阻水片林和阻水高秆作物，设置妨碍河道行洪的养殖网箱，

在河湖管理范围内违法违规建设光伏电站、风力发电场，以风

雨廊桥名义开发建设房屋，以生态治理、绿色廊道、湿地修复

及各类公园名义违法侵占河湖，涉河建设项目施工违法占用河

道，以清淤疏浚之名非法采砂等“四乱”问题。

三、整治范围

我镇列入县级及乡镇级“河湖长制”管理的河流（大沟）

共 23 条，并向农村大沟延伸。

四、实施步骤

（一）全面排查。要以妨碍河道行洪为重点，对整治范围

内的河湖开展全面排查。

（二）建立台账。根据排查结果，建立河湖“清四乱”问

题清单、措施清单、责任清单，落实镇、村两级河湖长责任人，

明确问题清理整治责任主体，及时更新问题排查情况，跟踪清

理整治进展。



（三）清理整治。当年排查的问题，应在当年年底前基本

完成清理整治，其中，对严重影响防洪、威胁工程安全的，要

边查边改、立行立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实难以按期完成

清理整治的，由镇河长办将延期整改方案报请县河长办同意后，

列入问题清单，实行挂账监管。

（四）监督指导。镇河长办将采取常态化巡河结合检查的

方式，加大对村（居）清理整治工作的监督指导力度，对发现

问题多、整治任务重的地方组织成立专班现场督导。

五、保障措施

(一)明确责任，落实任务。各村（居）要高度重视，把河

湖“清四乱”集中整治行动作为推进 2024 年河长制工作的重要

抓手，按照镇河长办制定的《方案》，层层压实责任，有力有序

推进该项工作。镇级总河长对“清四乱”集中整治行动负总责，

承担总督导、总调度的职责；各村（居）要做好组织、协调工

作，切实履行河湖水域岸线管治保职责；镇级相关部门依法履

职，形成工作合力，推进整治任务。镇、村级河湖长要认真履

行工作职责，加大巡河力度，全面组织实施责任河湖集中清理

整治行动。

(二)强化督查，严格考核。全面落实工作督察、暗访制度，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督察、督导工作机制，压实工作责任。

将河湖“清四乱”集中整治行动纳入 2024 年度河湖长制工作考

核内容，考核结果作为本年度党委、政府对村级年度绩效考核



内容，作为村级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的

重要依据。对真抓实干、成效显著的镇、村级河湖长，予以通

报表扬；对履职不力、整改不实的单位和责任人，依法依规予

以严肃追责;对阻扰整治、暴力抗法的，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

(三)加强宣传，营造气氛。各村（居）要统筹抓好宣传引

导工作，开展多形式、多角度、持续深入的宣传河湖“清四乱”

集中整治行动，要通过村务公开栏、村级微信公众号、防汛高

音播送等渠道，共享各村进展信息和典型经验，积极营造社会

各界共同关心、支持、参与和监督河湖“清四乱”集中整治的

良好气氛，激发全社会爱河护河的热情，凝聚生态文明建设的

共识与合力。

湖沟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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